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方：钦州市应急管理局 
受托方：钦州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范全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秩序，及时依法查处安全生产领域内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和要求，签订本委托书： 
一、委托执法范围 
钦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 
二、委托执法权限 
受托方在委托执法权限范围内，以委托方的名义行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
 （一）行政检查权。按照安全生产领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的规定，对委托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管理行政相对人行使行政检查权。要求被检查人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进入被检查人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二）违法行为制止权。在检查时，发现违法行为的，有权要求立即改正或限期改正。必要时可依法采取抽样取证、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等措施。 
（三）行政处罚权。受托方发现违法行为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有权依据安全生产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并负责实施行政处罚。     
（四）除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必须使用委托方印章的，受托方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及印章代表委托方办理和出具相关执法文书。 
三、委托执法责任 
（一）委托方责任： 
1.承担受托方在委托权限内行政执法所引起的行政法律责任； 
2.对受托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 
3.对受托方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业务指导； 
4.审查受托方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组织申办和管理行政执法证件； 
5.负责解释委托权限和范围。 
（二）受托方责任： 
1.在委托的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接受委托方的指导和监督检查；
3.以委托方的名义进行行政执法，不得再委托给第三方；
4.承担超越委托权限范围的行政执法行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
四、委托执法期限 
从2026年1月26日起至2028年5月31日止。 
五、附则 
（一）本委托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方和受托方各执一份，钦州市司法局备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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